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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电商大促活动迎来
第11个年头，热度依然不减。在
消费者享受网购便捷的同时，由此
引发的法律诉讼也不在少数。8
日上午，北京互联网法院披露的数
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北京互联
网法院共受理网络购物纠纷类案
件4838件，收案量在该院受理的
十一类案件中位列第二。“限时免
单”引发争议、订单满减大促后拒
绝发货、“次日达”商品丢件却“被
签收”等现象都出现在北京互联网
法院网购纠纷典型案例中。当网
购发生纠纷后，消费者可能将不得
不面对去哪里打官司、是否要遵循
卖家列出的管辖协议、保留哪些证
据等一系列问题。

问题一
网购纠纷找哪家法院打官司网购纠纷找哪家法院打官司？？

碰上网购合同纠纷，消费者
要上哪里打官司？北京互联网法
院法官张博告诉记者：“网购合同
纠纷诉讼一般由被告住所地或者
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
民事诉讼法规定，以信息网络方
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
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
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
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
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
其约定。”这就意味着，在无事先
约定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在自
己收货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而自杭州、北京、广州三所互
联网法院挂牌以来，不少消费者
将网购纠纷寄托到了互联网法
院。“是不是在网上发生了购物纠
纷就可以找互联网法院打官司？”
在一家国企工作的小李这样问。
与小李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
数。事实上，通过诉讼解决网购
纠纷，并不是去任意一家互联网
法院都可以打官司。

“互联网法院主要受理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
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
协议约定由互联网法院管辖，应
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实际
联系地点原则’，即相关互联网法
院必须与争议有实际连接点。”张
博法官告诉记者。何为“实际连
接点”？他解释：“根据民事诉讼
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确定管辖
连接点的规定，实际联系的地点
可以为：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
地、签订或者履行合同的互联网
平台经营者住所地等。”张博法官
还称，仅通过电子合同形式订立
或者履行的买卖合同，不涉及电
子商务平台的，暂不纳入互联网
法院的管辖范围。

问题二
网店商家指定的法院有效吗网店商家指定的法院有效吗？？

记者在网购时发现，有些商
家会在网店中贴出声明，约定双
方因购物发生纠纷，由卖家所在
地法院管辖，客户下单购物，即视
为接受该条款。在一家经营进口
饮料的网店，记者甚至看到了“凡
因本次买卖行为引起的或与本次
买卖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
上海国际经贸仲裁委进行仲裁。
下单购买视为同意本仲裁约定”
的声明。记者使用上海国际经贸
仲裁委官网的仲裁费快算功能进

行测算，发现国内案件仲裁费用
最低也需要5100元。这意味着，一
旦与这家网店产生买卖纠纷，消
费者的维权成本不低。如此声明
有效吗？对此，北京永定律师事务
所主任边书坤认为，管辖协议只
要合理提示消费者注意，并且协
议内容明确，就是有效的，消费者
应该按照约定的方式解决纠纷。

不过，管辖协议也需要满足
一定的条件方能有效。在北京互
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网络购物合
同纠纷中，卖家王某就以双方已协
议选择管辖法院为由，向法院提出
管辖权异议。王某称，已在店铺首
页发布了告示，明确写明：双方因
购物发生纠纷，由卖家所在地法院
即青岛市法院管辖；客户下单购
物，即视为接受该条款。同时，上
述内容放在页面顶端，字体加大加
粗并以醒目颜色标示。

而买家则认为，首先，通过搜
索商品直接进入商品购买页面，
没有看到店铺告示，说明被告没
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其次，告示选择的法院不存
在，没有选择明确的法院。最终，
由于卖家告示并没有明确由青岛
市的哪家法院管辖，也没有采取
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法院
驳回了被告的管辖异议。

记者发现，提醒方式未能引
起消费者注意、协议内容不明确，
是网店的管辖协议未能生效的主
要原因。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

“经营者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
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
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上述案例中，经营者在店铺
首页发布了告示，但消费者通过
检索商品直接进入商品页面，并
不能看到告示内容，则该提示方
式不能被认定为合理方式。所选
择的法院不明确或者法院名称错
误，则属于协议内容不明确的情
形。比如商家告示中称由“被告住
所地法院”解决纠纷，而此时消费
者可能并不知道被告住所地是哪
里，上述案例中的“青岛市法院”
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法院名称。

问题三
消费维权起诉平台还是卖家消费维权起诉平台还是卖家？？

通过翻阅裁判文书，记者还
发现，不少网购合同纠纷案件中，
常常会出现“被告是否适格”的争
议焦点。在北京互联网法院披露
的一起案件中，许小姐在某电商
平台购买夹克衫 2 件，价款共计
264 元。该商品内侧面粘贴合格
证，载明“面料羊毛 45%，聚酯纤
维 35%，棉 20%，里料聚酯纤维
100%，合格品”。经鉴定，检验结
果为“腈纶 30.8%，羊毛 30.5%，聚
酯纤维 28%，粘纤 10.7%”。许小
姐认为商家虚假标注产品成分，
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要求退
货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退款并
按商品价格三倍赔偿。许小姐将
店铺退货地址中的收件人“七月
家”列为了被告。

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提
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
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
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
告。商铺为个体工商户的，应当以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
人。原告以店铺收件人为被告并不
准确，经法院释法后，原告通过电
商平台披露获知了商铺的准确信
息，并申请撤回本案的起诉。

那么，在采用司法途径维权
时，消费者应该以谁为被告？是
电商平台、卖家，还是退货地址收
件人？事实上，电子商务经营者
分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
内经营者以及自建网站、其他网
络的经营者。各种经营者售卖模
式不同，起诉被告的选取亦有所
不同。法官提示：“对于向平台内
经营者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可要
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的真实姓名、地址和有效
联系方式，在确认好正确的被告
后再行起诉，可使维权路上少走
弯路。”

问题四
网购纠纷需要保存哪些证据网购纠纷需要保存哪些证据？？

在网购发生纠纷时，需要保
存哪些证据？对此，北京互联网
法院法官张博提醒：“消费者一旦
发现产品有问题，需要维权，则需
要保存证据，包括实物、产品照
片、网购下单的截屏、收货信息截
屏、与商家的聊天记录等。必要
时，可以进行电子证据保全。”

在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张
先生在某互联网公司购买了会员
服务，并支付价款 109 元。2018
年 8 月 27 日，张先生发现在该公
司网站购买实物商品时无法下
单，多次联系网站客服，都被告知
账号正常，等待一段时间就可正
常购物。但是，时隔一个多月，张
先生还是不能正常购物。万般无
奈之下，他将该公司诉至北京互
联网法院，要求被告立即恢复账
号，保障其正常使用会员的权利
并赔偿经济损失500元。

在远程视频庭审的过程中，
承办法官要求张先生对准摄像
头，在线连续重现手机录屏过程，
并向法庭展示了手机中原文件的
属性、自动生成文件名称和录制
时间。当法官询问被告，是否认
可证据真实性、是否要求线下核
查证据、是否要求提出鉴定申请，
被告均表示不需要。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法
律规定，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真实
性提出异议的，互联网法院应当
结合质证情况，审查判断电子数
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过程的
真实性。本案中，在双方均表示
不需要线下核查原件的情况下，
经远程视频庭审核对原始存储介
质，法官对证据生成过程、存储介
质等进行了核查，并最终确认了
该证据真实性。

与此同时，北京互联网法院
综合审判二庭负责人刘书涵也提
醒广大消费者，虽然在网购纠纷
中，消费者起诉卖家的案件占绝
大多数，但在审理过程中，也发现
部分消费者在网购活动中存在一
定问题，一是滥用退货权利；二是
恶意差评，商品评论信息不真
实。“我院通过司法裁判，对经营
者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进行规制，
对消费者合理、合法的诉求予以
支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刘书涵说。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双十一这些证据要留好

新华社昆明11月8日电（记者罗沙 王研）11月8日，云
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公开开庭，对孙小果等13人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当庭宣告一审
判决，以被告人孙小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
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
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
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被告人顾宏斌、杨
朝光等12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十五年到二年零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以被告人孙小果
为组织者、领导者，顾宏斌、曹靖、栾皓程、杨朝光为积极参加
者，冯俊逸、赵捷、王子谦等人为其他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先后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
众斗殴、妨害作证、行贿等犯罪行为及其他违法行为。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小果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管理秩序；为获取非法
经济利益，开设和经营赌场，情节严重；为扩大组织非法影
响和索要高利贷，纠集他人有组织地多次殴打他人、持械在
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打砸车辆、雇佣他人非法讨债，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索要高利贷，
雇佣人员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且具有侮辱情节；组织人
员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致人重伤；为包庇其他涉案人员的
罪行及减轻自己的罪责，以贿买的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为
包庇其他涉案人员的罪行及对其从轻处理、不被羁押，向司
法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被告人顾宏斌、杨朝光等12人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分别参与该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
行为。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
程度及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部分被告人家属、媒体记者和群众旁听了宣判。

同日，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爽等涉孙小
果案的22人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非法
拘禁罪、诈骗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九年零六
个月到一年零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记者获悉，对于2019年10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的孙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
滋事再审案件，法院将依法择期宣判。

新华社太原11月8日电（记者孙亮全 胡靖国）记者8
日从山西省公安厅获悉，重大涉黑恶在逃人员陈富华5日
在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11月4日，全国扫黑办召开扫黑除恶百日追逃行动部
署视频会，公安部对20名重大涉黑恶在逃人员发布了A级
通缉令，陈富华是其中之一。1980年出生的陈富华是山西
公安机关侦办的陈鸿志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主要犯罪嫌疑
人。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1月5日依法对陈鸿志
等人涉黑案一审公开宣判，首犯陈鸿志被判处死缓。

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一审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一审获刑二十五年获刑二十五年

孙小果再审案件将择期宣判

11月7日在九寨沟景区拍摄的景色。
当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景区内艳

阳高照，风景醉人。九寨沟景区经过地震重建后，于今年9
月27日恢复开放85%的区域，“补妆”归来，美丽依旧。

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 摄

九寨沟秋景醉游人九寨沟秋景醉游人

公安部公安部AA级涉黑级涉黑恶逃犯陈富华恶逃犯陈富华

在山西投案自首


